
不按规定驾驶这么罚

这两类“电动二轮车”需要上牌、持证

记者从市车管所了解到，摩托车办

理登记相关程序如下：

摩托车类型：

普通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大于

50km/h 或者内燃机气缸总排量大于

50mL 或 者 电 机 额 定 功 率 总 和 大 于

4kW的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小于或

等于 50km/h，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

一的摩托车：1）若使用内燃机驱动，内

燃机气缸总排量小于或等于 50mL；2）

若使用电驱动，电机额定功率总和小于

或等于4kW。

摩托车注册登记流程及需要材料：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规

定，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

当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瑞

安户籍的带身份证，非瑞安户籍的要居

住证，单位的要带营业执照、委托书、受

托人身份证）；

（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

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

税凭证（联网，电动摩托车不用交）；

（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凭证等。

准备好以上材料之后，将车开至市

车管所进行实车查验。

据 了 解 ，目 前

我市每月摩托车上

牌 约 500 辆 ，其 中

普通摩托车约 300

辆，轻便摩托车约

200辆。

本报讯（记者 黄君君 通讯员 徐飞

婕）今年 3 月 16 日是第 15 个世界社工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乡

镇、街道社工站为平台，围绕企业、学

校、老人、扶贫、社会救助等社会工作，

“以点带面”开展系列社工日活动。

据统计，我市现共有持证社工约

2200人，主要分布在政府部门、乡镇街道、

社区以及各公益组织。我市还拥有20家

专业社工机构、6家乡镇街道社工站。

今年，我市将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

展社工日活动。3 月底，“益路同行 幸

福瑞安”为主题的瑞安市公益项目智造

大赛将举行决赛。目前，已有 20 个优

秀项目入围决赛，项目涉及青少年服

务、为老服务、社区服务等多个领域。

市民政局社慈科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大

赛将通过发挥社会组织优势，为群众提

供多层次、多样化、多方位的服务。

我市还将启动和开展社工站“护翼

计划”、“塘河乡愁”项目。社工站“护翼

计划”以我市“困境儿童”为服务对象，

由社工站招募一支专业社会救助社工

队伍，筛选各乡镇街道具有多重困境

（需求）家庭，及早发现并有效评估其潜

在的问题与需求，主动介入并提前提供

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预防性、辅导性及

支持性的专业服务；“塘河乡愁”项目以

平安塘河为“点”，带动河道管理部门形

成“防溺水”工作常态化、社会化。

此外，民政部门还

将开展寻找最美社工

系列活动，以榜样的力

量推动社会工作人才

专业化发展，扩大社会

工作行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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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骑的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吗？
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均属机动车，上路需上牌，驾驶人需持证

■通讯员 郑悦慧 丁慧曼 记者 李心如

近日，市民刘女士驾驶电动二轮车行经塘下镇广场西路82号前时被

交警拦下，因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准驾车型不符、未戴安全头盔、加装遮阳

篷等违法行为，面临记24分、罚款820元的处罚。面对处罚，刘女士一头

雾水：“我开的只是电动车，为什么要上机动车牌，还要持有驾驶证呢？”

相信很多市民和刘女士有同样的疑惑。前日，记者采访了交警部

门，就市民关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

交警部门介绍，刘女士开的电动车

其实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

畴，上路需上牌，驾驶人需持证。

据了解，很多市民对自己新买的“电

动车”是不是机动车不太清楚。不少车

主称，购车时商家并未明确说明此类车

辆需上机动车号牌、需“持证”上路。

交警说，目前市面上电动二轮车种

类较多，符合标准且允许上道路行驶的

大致分为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

和电动摩托车。

消费者在购买电动二轮车时，可以

要求商家出具车辆出厂合格证，合格证

上会明确注明车辆类型。

除了符合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属于

非机动车外，其余两款电动二轮车在管

理上等同于“摩托车”，属“机动车范畴”，

驾驶人需要考取相应摩托车驾驶证，安

装机动车号牌。

特别要注意的是，拥有普通摩托车

驾驶证（E证）的驾驶人可以骑行轻便摩

托车，但拥有轻便摩托车驾驶证（F 证）

的驾驶人不代表可以驾驶普通摩托车，

一定要按需选择要考取的驾驶证类型。

交警部门提醒市民，如果你骑行

的电动二轮车属机动车范畴，驾驶人

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应安

装公安机关核发的号牌，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违者交警部门将依法查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相关规定：

1.未购买强制险：不按规定投保

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的，罚款为

保费的 2 倍。

2.无证驾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处以 200 元至 2000 元罚款，可

以并处拘留。

3.未上机动车号牌（或悬挂不符

合的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悬

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处 200

元罚款，记 12 分。

4.准驾不符：驾驶与驾驶证载明

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处 200

至 1000 元罚款，记 12 分。

据了解，真正的“绿牌车”，俗称

“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属于上述的电

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

托车这三种之列。

“绿牌车”其实是备案非标电动

自行车，是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国家强制标准的，在《浙江

省 电 动 自 行 车 管 理 条 例》施 行 前 购

买、且已在指定点进行相关备案登记

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根 据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19

条第一款规定：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

自备案之日起使用期满七年的，不得

上道路行驶。使用期未满七年的备

案非标电动自行车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不得上道路行驶。

因而，先前已按规定做好备案登

记的超标电动车，且使用期未满 7 年，

还可以继续上路行驶，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上述绿牌的超标电动车将禁

止上路行驶，交警部门提醒市民，及

早淘汰“超标电动车”，购买符合上牌

标准的国标电动车上路行驶。

“超标电动自行车”还能开多久？

摩托车如何登记上牌

世界社工日，我市开展系列活动
包括智造大赛、护翼计划、塘河乡愁等公益项目

新学期话题难离压岁钱

学生的压岁钱
去哪儿了

本报讯（记者 李心如 杨微微）农历已经迈入二

月，春节的脚步虽已远去，“神兽”们也都回到校园，

开始了新一学期的学习。新学期，同学们的话题离

不开压岁钱。近日，“老阿姨”走进市第二中学和玉

海实验中学，了解学生压岁钱的金额、去向、用途等。

孩子们过年拿到的压岁钱少则几百元，多则成

千上万元。这笔钱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笔“巨

款”。

收到压岁钱以后怎么支配呢？

玉海实验中学的叶古同学表示，她会把所有的

压岁钱交给父母代为保管，父母帮她开了银行账户，

并且会跟她传达利息明细。

“今年姐姐在外地读高三没回来，压岁钱全都归

我啦！”采访中，余正轩同学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介

绍，今年收到这笔压岁钱之后，购买零食衣物，并且

给自己留足了“饭钱”，剩余的上交给父母保管。

市第二中学的涂尔伦同学表示，今年压岁钱总

体数额没有算过，但是只要有长辈给，不论多少，他

都只抽取第一张和最后一张，不多拿。“我从小支配

压岁钱都比较自由，父母不会干预，所以怎么用怎么

花我都自己说了算。”他说。

“我女儿的压岁钱，全都交给我来理财了。”市民

孙女士说，女儿的压岁钱除了一些零钱留在手机微

信里自己零用外，尽数都交到了她手里。“女儿叫我帮

她定投基金，还会时不时地问我涨了还是跌了？现在

孩子的理财观念还挺超前

的。”孙女士说。

另一位00后学生的家

长金先生说，孩子会将大额

的压岁钱交到他的手里，但

是会收取小数额的利息，用

作零花。

3 月 10 日，市民潘先生驾驶悬挂

“绿色防盗号牌”的电动二轮车，行经塘

下镇罗凤中路时被交警拦下。交警查

看潘先生电动车的车辆出厂合格证，上

面标注为“机动车”。潘先生的电动车

因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被交警扣留。

对此，潘先生感觉“很委屈”，当初

购车时，商家告诉他可以用老的电动

车上的“绿牌”安装在新车上，不用再

去车管所上牌。他图方便，便听从了

商家建议。

据了解，不少消费者和驾驶人在

购车过程中，容易被商家误导。比如

一辆电动轻便摩托车，购买之后应当

按规定上“蓝牌”，驾驶员需持有“F”

驾照，结果一些不良商家拿出事先收

集的“绿牌”给消费者安装好，称这样

便可以上路了。

交警提醒，防盗备案号牌并不是

真正的号牌，市民在购车时一定要看

清 车 辆 出 厂 合 格 证 上 的 车 辆 类 型 。

如果属机动车范畴，市民应尽快到车

管所交验机动车，并提交相关证明、

凭证申请注册登记上牌。

被罚的“绿牌车”其实是假的？

扫一扫，看图文

本报讯（通讯员 李秧 董文骐 记者 孙文静）投掷

物品、不顾劝阻、袭击执法人员⋯⋯近日，市公安局以

涉嫌袭警罪依法对袭击执勤民警的犯罪嫌疑人曹某

刑事拘留。该案系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

式施行以来，我市首例涉嫌袭警罪案件。

3月9日22时27分，场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代

上村有人打架。值班民警李涛等人立即赶赴现场。

现场是一处民房，当事人曹某看到民警后，二话

不说就情绪激动地拿起桌子上的塑料盒砸向李涛，并

用力把他往外推，叫嚷着“这是家庭的事，不需要你们

警察过来”。

李涛立刻口头警告曹某并向周边人员询问相关

情况，得知曹某当天与妻子发生争吵、推搡，曹某妻子

随后报警。

此时曹某情绪激动，表弟林某见状上前劝阻，在

劝阻过程中，两人发生冲突和推搡。为防止事态进一

步扩大，现场民警、辅警4人一起上去控制曹某，却遭

致曹某激烈反抗。他用手抓住辅警周林的右手食指

往下拉扯，抓伤李涛的手背两处，并用手掌用力推击

辅警赵万荣的脖子。

最后，众人合力控制住曹某并使用手铐约束，带

回所内做进一步调查。后经鉴定，周林的伤势属轻微

伤。

“法律尊严不容挑战，民警执法权威不容亵渎。

对于任何辱警、袭警行为，瑞安警方将始终坚持‘零容

忍’，坚决依法予以打击，绝不手软。”市公安局警务督

察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瑞安首例！

男子恶意袭警被刑拘

扫一扫，看视频

扫一扫，看图文


